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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聘请主办券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聘请主办券商的情况说明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2024年 6 月 20日至 7月 17

日连续 20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 1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4 年 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仅发行 A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

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元，上交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7 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的，

其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其他衍生品种应当终止上市。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其他衍生品

种终止上市事宜，参照股票终止上市的有关规定执行。”公司于 2024 年 7月 21日收到

上交所下发的《关于拟终止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事

先告知书》（上证公函【2024】1004号）。上交所于 2024年 8月 21 日作出公司股票及

可转换公司债券终止上市决定。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条和第 9.1.17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被强制终止上市后，应当聘请具有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

券公司，在上交所作出终止股票和可转债上市决定后立即安排股票及可转债转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股份及可转债转让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及

可转债在摘牌之日起 45个交易日内可以转让。 

为保障投资人合法交易权利，公司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主办券

商，并与其签订了《委托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让协议》，委托其为公司提供股票和

可转债挂牌、转让服务，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票和可转债退出登记，办

理股票和可转债重新确认以及退市板块（是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依托原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设立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股票和

可转债登记结算等事宜，包括报送退市板块（是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依托原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设立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股

票和可转债初始登记申请数据、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股票及

可转债证券简称和证券代码等相关事宜。 

 

二、主办券商基本情况 

1、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17814402 

4、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5、成立日期：1995 年 10月 25日 

6、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7、经营范围：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

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

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

市交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在公司股票及可转债被上交所正式摘牌后，公司将另行公告关于终止上市后公司股

票及可转债办理确权、登记和托管的手续及具体安排，请投资者关注公司聘请的主办券

商后续刊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的确

权公告。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8月 22日 


